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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 285/15-16 號文件 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8號  
 

  
 
 

在 2015年 12月 2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及  
2015年 12月 3日星期四上午 9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的規定提交：  
 
1. 第 38號  ─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  

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及其摘要
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 
(於 2015年 11月 26日發表 ) 
 

2. 第 39號  ─ 消防處福利基金  
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一年的基金

管理報告及財務報表  
(於 2015年 11月 26日發表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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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第 40號  ─ 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  
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 
(於 2015年 11月 26日發表 ) 
 

4. 第 41號  ─ 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  
受託人報告書  
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
(於 2015年 11月 26日發表 ) 
 

5. 第 42號  ─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 
2014/15工作報告  
(於 2015年 12月 2日發表 ) 
 

6.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6/15-16號報告  
 (於 2015年 11月 25日發表 ) 
 

 
 
發言  
 
陳 健 波 議 員 就 獨 立 監 察 警 方 處 理 投 訴 委 員 會 2014/15工 作 報 告
向本會發言。  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)，並由
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二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 
 
法案  
 
首讀及二讀  
 
─ 《金融機構 (處置機制 )條例草案》  

 
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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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，並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3(3)條的規定受命
安排二讀後，政府官員動議二讀條例草案。主席就二讀條例草案提出

待議議題，並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54(4)條的規定將條例草案交付內務
委員會處理。條例草案的辯論中止待續。  
 
 
議員議案  
 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4(4)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謝偉俊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

並把議題付諸表決。議案獲得通過。  
 
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49E(2)條動議的議案  
 
梁君彥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。

議員及政府官員分別發言。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9E(9)條，主席並無
就議案提出待決議題。  
 
“打擊私人住宅大廈維修工程的圍標行為 ”的議案  
 
鍾樹根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

並命令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及

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 胡志偉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通過  
    
─ 經修正的鍾樹根議員的議案   通過  
 
(會議在 2015年 12月 2日晚上 8時 11分暫停，並於 12月 3日上午9時恢復。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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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 ”的議案  
 
葛珮帆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

並命令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及

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 毛孟靜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通過  

(附錄 1) 
    
─ 梁 君 彥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再進行點名表決時，

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(附錄 2) 

    
─  經修正的葛珮帆議員的議案   通過  

(附錄 3) 
 
 
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5年 12月9日上午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 2015年 12月 3日下午 12時 41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
(曾鈺成 ) 
 
 
香港  
立法會會議廳  
 
 
2016年 1月 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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